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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开采设计的减灾思考
邱振先

［摘要］介绍了2个煤矿瓦斯爆炸实例和1个煤与瓦斯突出实例，分析了如何避免和减少灾害带来的
损失。提出在矿井开采设计时，应考虑在不同地点发生了事故时各系统的演变和灾害漫延程度，应作
为法定设计程度列入矿井设计规范中，以找出最小损失方案。对工作面厉退回采，U形通风、单双巷
及多巷掘进、采区中央并列式巷道布置等提出质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案例分析；矿井设计；减灾思考；减灾措施 

煤矿爆炸事故之所以伤亡人数多，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爆炸摧毁了通风设施，

爆炸波的有毒气体大面积漫延造成的。在矿井开采设计过程中，将各个方案在不同地

点发生爆炸事故时，矿井各系统将如何演变，事故可能漫延到何种程度，应作为法定

设计程序的一个步骤，以找出损失最小的方案。这不同于井巷已经形成以后每年都要

编制灾害预防计划，更不同于事故发生以后，要找出的经验教训和整改措施。当然，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还是要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故。 

案例一 

1990年七台河矿务局桃山矿七采区煤与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分析认定，爆炸前

4h，矿井事故停电，七采区一水平68层顺槽掘进工作面瓦斯积聚，大巷送电后，架线

电机车牵引一列车驶来，掘进工作面瓦斯爆炸。爆炸波到达大巷时，受到列车阻挡，

冲击波反射冲击煤仓下口，煤仓开口放煤堵塞大巷，爆炸波转向采煤工作面。这次事

故共造成33人死亡。见图1。  

事故发生时，爆炸起源点所在的巷道没有人，也没有送电。所以很难解释爆炸是

如何发生的。有人提出可能是杂散电流引爆雷管。但计算表明，即使有杂散电流，其

最大电流强度比引爆雷管所需的电流强度小一千倍，能量小一百万倍，不能导致爆

炸。 

案例二 

1997年5月28日抚顺矿务局龙凤矿煤与瓦斯爆炸事故。情况类似。也是矿井事故停

电4h，掘进工作面瓦斯积聚。爆炸发生时，这个掘进工作面没有电，也没有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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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煤工作面就在这个掘进工作面的对面，爆炸波通过采煤工作面。这起事故造成

68人死亡。见图2。  

上述这两起事故在追查时，人们最大的疑问是：没有人，没有电，怎么可能爆炸?

我就经历过这样一起瓦斯爆炸事故。1982年，七台河矿务局新建矿四采区发生瓦斯爆

炸，事后查明，爆炸源是一段已经封闭了的下山掘进工作面。由于不是永久停工，所

以风筒没撤出。根据风筒破损的方向以及其他迹象，可以判定，爆炸是1个锚杆脱落砸

到铁轨上产生火花引起的。这起事故没有人员伤亡，我当时是这个矿的总工程师，参

与了事故调查的全过程，我相信这个结论是真实的。 

而对于前面说的两个案例，调查组对于事故是如何漫延的，有比较正确的叙述，

可是对于即使发生爆炸，也能做到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并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事实上，事故发生前，就井巷当时的现状，能想到的减灾措施也都做到了，如瓦斯断

电仪、隔爆水棚等。可是，尽管按规定采取了措施，仍然发生了特大事故。我看，事

故的责任人，局长、矿长、总工程师，并没有直接导致事故发生的明显违章行为(当

然，要找他们的毛病还是能找到不少的)。根据当时的政策，以伤亡人数决定对他们的

处分。处分本应起到使人们吸取教训的作用，但这两个案例中，尽管受了处分，人们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类似事故再发生。 

类似事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2003年7月，鸡西煤业集团城子河矿发生煤与瓦斯爆

炸事故，情况也类似。也是系统停电，掘进工作面瓦斯积聚，送电后，掘进工作面修

理电煤钻，引爆瓦斯，波及采煤工作面，总经理赵文林等一百多人死亡。事故调查

时，还有人认为赵文林应当负相当大的责任。 

这些案例说明，当井巷已经形成再来讨论减灾，只能是修修补补，作用有限。如

果在设计时，就考虑减灾，就考虑到如果某点发生爆炸，怎样才能使破坏、伤亡减到

最小，结果会大不一样。我们来当一次事后诸葛亮，看看这两个案例在设计时可以怎

样做。 

案例一只要做两件事。第一，68层顺槽掘进工作面在煤仓之后拉门；第二，拉门

以后，先掘通风上山，贯通以后顺槽再正常掘进。见图3。这样，即使掘进工作面发生

爆炸，也不会波及到采煤工作面。 



案例二如果将中央并列式的采区布置改为边界上山布置，采掘系统互不联通，也

可以做到减灾。如图4。  

图4案例二改进方案 

所以，矿井开采设计减灾的第一个思路，是对多个设计方案进行事故推演，看可

能发生爆炸地点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将如何漫延，找出相对安全的设计方案和施工顺

序，可以使事故造成的危害最小。 

案例三沈阳煤业集团红菱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这个矿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多次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为了准备1个回采工作

面的石门揭煤，用了1年时间进行钻孔抽放，△h2等指标都合格，结果揭煤放炮28h

后，于2001年12月28日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突出煤5000多吨，瓦斯40万m3，死亡28

人，通风处长、救护队长、矿长、总工程师等多名干部殉职。这个矿由于石门揭煤困

难，导致采掘关系非常紧张，愈是紧张，石门揭煤就愈频繁，形成恶性循环。和前面

几个案例一样，事故责任人也没有多少明显违章之处，规定的防突措施都执行了。但

死了人，仍然要对有关责任人给以处分。但是，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执行了人们

再加上的几条规定，是不是就保证不再突出？  

10多年前，丹麦有个煤矿发生了煤与瓦斯突出，死了6个人。政府拨款委托专家在

世界范围做了调研。调研结论是，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还不能保证杜绝同类事故。

于是，经国会批准，国家收购这个煤矿，予以关闭。当然，我并不是说应当关闭所有

有煤与瓦斯突出的矿井，但至少有一些矿井的灾害目前还无法治理时，也应当考虑关

闭。 



如果矿井不能关闭，而石门揭煤又非常危险，还有没有办法?我曾经和他们讨论

过，能不能不用石门揭煤。我建议这个矿的下一个水平大巷布置在煤层中，不做岩

巷；所有的煤巷都在超前钻孔的掩护下施工，可以不用石门揭煤。他们也说这可能是

个好办法。可是并没有深入研究，更没有照办。我估计，他们的心态，照旧办法做，

尽管可能不管用，但有先例，不求有功，但可以减过。如果另搞一套，成则未必有

功，出了问题就一定有过。在当前这种煤矿安全管理体制下，人们有这种想法是不奇

怪的。  

1997年5月28日抚顺龙凤矿的爆炸事故出来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回避不了的

问题就是，老虎台矿还能不能生产?老虎台矿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由于煤层条件变

化，继续沿用V型长壁水沙充填采煤法已经不可能了，采用放顶煤采煤法，当时的安全

生产规程有6条限制性条文。如果不能采用放顶煤采煤法，老虎台矿必然关闭，抚顺矿

区将马上破产。我当时用科学实验的名义批准了他们的安全措施。2001年版煤矿安全

规程更进一步，明文规定，突出煤层严禁采用放顶煤采煤法。我们只好对每一个工作

面在投产前都由抚顺分院做出鉴定，按规定报批。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条规定是很荒

谬的。因为很明显，放顶煤有利于地应力的释放，缓解突出危险。但是这件事是皇帝

的新衣，谁都不肯说破。 

铁法煤业集团三台子二井(现称为大平矿)是高应力软岩矿井，建井期间，马头

门、井底车场、峒室大面积损坏，立了1个重大科研项目，历时3年，有的地点每米维

修费高达4万元，才算治理住了。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如果在设计阶段认

真考虑矿压问题(有小康矿即三台子一井的实践，我们对矿压危害的严重性是有足够了

解的)，就不至于产生这么大的矿压灾害，也可能不需要这么治理。我看过德国一个矿

深度1400m的井底车场，矿压相当大，他们采用的是一个直径11m的全圆断面大巷，7车

道，空车线、重车线、材料车线、中央变电所、水仓、泵房等全都布置在这条大巷

中。因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应力集中。他们只要把直径11m的大断面全圆大巷支护搞好

就行了，而这当然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矿井开采设计减灾的第二个思路，是客观地研究灾害，哪些是我们采

取措施可以避免的，我们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哪些是由于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

性，我们所有的手段并不能确保安全的，就应该尽量避免或者绕开这种不利情况。 

可以说，对于爆炸事故，风门、密闭之类的通风设施，是整个矿井各系统中最薄

弱的环节；而通风设施，在相应的矿井设计中，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要讨论

的，是在矿井开采设计里，采用尽可能减少甚至不用风门、密闭之类的通风设施的方

案。 

采掘工作面设计、采区巷道布置、采掘工作面和采区的通风设计，是最基础的技

术工作，往往都是由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做的。他们可能经验不多，做设计时照书本

办事，是自然的事。问题是存在的不等于是合理的。总工程师做了多年的技术工作，

有了一些经验教训，也知道了一些与教科书不同的做法，有了一些与教科书不同的想

法，但是总工程师往往要考虑宏观的布局，很少有机会亲手做这些基础工作了。这也

是我们几十年一贯制，甚至谬种流传的原因之一。我想，可以就以下问题开展争论。 

第一个问题，回采工作面后退式推进、U形通风是最好的么?关于回采工作面的推

进方向，书上一直介绍后退式最好。其实这种方式的通风对风门的依赖性最大，风流

中任何一点发生事故，沿途所有相关联的地点都可能受灾。与它相比，采煤工作面Y形

通风更安全。这种方式，由于两顺都入风，瓦斯积聚的可能性减小，而且只要回风巷



不行人，不供电，没有电气设备，即使发生明火甚至爆炸，也不会波及其他巷道，回

风巷中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小。过去，由于沿空留巷的维修费用较大，这种布置主要

用于应付高温热害。现在，沿空留巷的技术已经很成熟，留巷成本甚至可能比掘巷低

一半。 

第二个问题，两顺采用单巷、双巷或者3巷4巷，哪种方法好?我们过去认为，沿空

留巷或沿空掘巷都不易控制，3巷或4巷掘进率过高，所以习惯采用双巷。如果两条巷

道同时并行掘进双巷布置还有益于掘进时风管理的优点，但缺点甚多。煤柱留小了，

可能由于压力迭加而被压垮，煤柱留大了，回收率降低。在近距离累煤层开采时，缺

点更明显。与它相比，沿空留巷或者沿空掘巷的单巷处于免压带，在定向巷道使用，

效果更好。由于煤巷掘进装备和技术的进步，煤巷掘进煤已经是矿井收入的重要部

分，也可以考虑采用美国常用的3巷或4巷。这种方式对通风安全有利，长壁工作面采

完以后，煤柱几乎可以全部回收。 

第三个问题，采区内的中央并列式巷道布置是安全的么?我们翻翻教科书，看看国

内各种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大多数的采区采用中央并列式巷道布置。我看，这种采区

巷道布置是从片盘斜井套用过来的，并没有谁做过认真的技术经济分析。我们可以找

一个采区进行图上作业，在走向两翼边界布置上山，计算一下巷道长度，就会发现，

两翼边界上山方式与中央并列式比，其移交生产工程量、万吨掘进率都较低，采煤工

作面尺寸倍增，工作面搬家次数减半。这种采区巷道布置的最大优点是安全。它可以

做到采煤和掘进的通风系统、运输系统等完全分隔，各自独立。任何地点发生爆炸，

产生的有害气体都直接进入回风系统，不会威胁相邻地点的安全。 

所以，我们矿井开采设计减灾的第三个思路，是客观的审视过去在矿井开采设计

中通用的习惯做法，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别人是那么做的，寻

找现在的技术装备条件下更合理、更安全的矿井开采设计。  

50年来我国煤矿的种种条条框框，很多是从前苏联原封不动搬来的。其实他们的

基本思路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并不高明。矿井有瓦斯，瓦斯能爆炸，爆炸条件

一个是相当浓度的瓦斯，一个是火源，于是就要求瓦斯浓度不得超过多少，就要求电

气设备防爆，我们的质量标准就要求防爆率100%，逻辑严密得很，可是不见得管用。

如鸡西的这起事故，可能事故前检查防爆率是100%，可是，仅仅1个工人打开电煤钻的

这一地点这一时刻不防爆，于是就爆炸，就死人，死一百多人。平时检查的防爆率百

分之百并不能保证不爆炸，不死人! 

中国语言言简意骇，有些人善于提出一些标语口号，真是朗朗上口。但这些口号

正由于简单，往往避免不了片面性。诸如什么“有水快流”，什么“三年扭亏”，其

效果都不好。在安全方面，我们也免不了有类似问题。例如，现在产量倍增了，而矿

井能力并没有倍增，瓦斯爆炸事故频繁，有人认为，显然是风量不足，冒险作业所

致。恐怕“以风定产”的命令就由此而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大家纷纷要求

重新核定矿井能力，结果，不用投资扩建，矿井能力也纷纷倍增了。 

采用不同的采掘设备，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单产单进的差异很大，矿井所需风

量的差异也很大。中外煤矿生产建设的实践都证明，矿井经过技术改造集中生产以

后，所需风量成倍降低。也就是说，集中生产以后，如不提高矿井产量，则需要更换

小号主扇，如不更换主扇，则通风能力有余。我们过去核定矿井能力时，将通风能

力、排水能力等也换算成煤炭产量，当时就被很多人所垢病，如再提到“以风定产”

的高度，是否妥当，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对我国近年来煤矿重大事故的分析表明，造成矿井局部风量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单

产单进太低，局部作业面过多，人海战术，突击生产所致。片面强调“以风定产”，

一方面可能不利于发现局部的风量不足，一方面不利于矿井集中改造后效能的发挥。 

美国煤矿安全的基本思路和我们不同。矿井风量按我们的习惯看要大几倍，规定

采空区也要配风，其乏风瓦斯浓度不得超过2%；同时，井下所有电气设备都不防爆。

效果如何?美国年产商品煤10亿多吨，年死亡人数20－40人，多年没有瓦斯爆炸事故。

我国年产原煤达到20亿吨，年死亡6000人，其中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一半以上，这

还是多年来的最好成绩。两种思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煤矿减灾的的基本思路要改变。不应就事论事，应当有理论来指导。

我1997年提出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理论框架，就是尝试这样做。我认为，熵理论、耗

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是依次关联的3个重要理论，在这3个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建

立1种煤矿安全评价体系框架，用以分析煤矿安全生产状态，提出改善煤矿安全生产的

途径。 

这个理论框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指导意义在于，明确指出煤矿是一个耗散结构。

它服从耗散结构的一般规律。 

第一，它的生存依赖于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第二，系统越复杂，表明系统自身的熵越大，为了维持系统的运动就需要更多的

能量交换。 

第三，复杂系统比较容易失稳、崩溃和瓦解。这个理论指出，煤矿作为一个耗散

结构，服从熵增定律。而熵增是表示系统混乱程度的指标。混乱是与发生事故的几率

正相关的。 

这个理论还指出，煤矿作为耗散结构是要演化的。其进程受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

的共同影响，服从协同学的一般规律。 

从上面这些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可以分析，什么样的煤矿是相对安全的，怎么做

是对安全生产有利的。我相信这个理论框架基本是对的。当然还有很多名家提出更高

明的理论。至于那个理论更符合实际，需要讨论。但总不能没有理论。我希望我们煤

矿安全工作在理论的指导下，朝着有效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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